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歡迎放寬在囚人士投票限制    呼籲方便住院者行使投票權
二零零九年四月九日
香港人權監察歡迎政府經過諮詢後，建議移除在囚人士喪失登記成為選民及投票資格的現行規定。人權監察認為，投票權是一項基本政治權利，包括囚犯在內的人士都應該享有投票權，我們支持確認在囚人士的投票權。
投票保密是非常重要的其中一項投票原則。人權監察支持獄中設立票站的建議，反對任何郵遞或委派他人代為投票的方案，以免損害投票保密。我們也期望當局特別關注獄中票站的保密性，以免選民受到監控或干預，以及注意在選票數量少的票箱在開箱後，盡速將在囚人士的選票與其他選票混合，才作點算，以免披露了在囚人士的投票意向。
政府亦應該著手研究可行方案，盡力協助住院人士、露宿者及因工作而未能投票的人士行使投票權。

